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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寸滩港土地征收补偿款支付进展的公告 
 

 

一、背景情况 

2022年 12月 30日，因寸滩国际新城邮轮母港建设的需要，重庆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其中

重庆港持股比例为 65%，以下简称“果集司”）与重庆两江新区建设管理局（以

下简称“建设局”）、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征收和住房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住房

中心”）分三期签署《征收补偿协议》。其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协议》（编

号：两江（2022）邮轮母港征收第 002 号）（以下简称“《二期征收协议》”）约

定由住房中心给予果集司补偿包干费用合计 168,149.1911万元。截至目前，住

房中心已向果集司支付补偿 40,000万元，尚余 128,149.1911万元未支付。 

二、签署补充协议的原因 

因重庆市政府对寸滩国际新城邮轮母港建设及规划方案提出了新政策要

求，原定该片区开发建设内容和时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发用地时序需求也相

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征收各当事人构成重大情势变更。鉴于重大情势变更导

致开发延期，建设局、住房中心与果集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二期征收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并签署《重庆两江

新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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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体 

征收部门（以下简称甲方）：重庆两江新区建设管理局 

被征收人（以下简称乙方）：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征收实施单位（以下简称丙方）：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征收和住房事务中心 

（二）主要内容 

第一条 将《二期征收协议》第三条“征收补偿款支付时间及方式”中第（一）

项“支付时间”中的“2024年 12月 31日前，丙方向乙方支付征收补偿款剩余

金额即 128,149.1911万元(大写:壹拾贰亿捌仟壹佰肆拾玖万壹仟玖佰壹拾壹元)

到乙方指定账户”变更为“丙方分别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2026年 12月 31

日前、2027年 12月 31日前向乙方支付征收补偿款 25,629.8382万元（大写：

贰亿伍仟陆佰贰拾玖万捌仟叁佰捌拾贰元）、25,629.8382 万元（大写：贰亿伍

仟陆佰贰拾玖万捌仟叁佰捌拾贰元）、76,889.5147 万元（大写：柒亿陆仟捌佰

捌拾玖万伍仟壹佰肆拾柒元）到乙方指定账户”。 

第二条 丙方因逾期向乙方支付《二期征收协议》补偿款产生违约金，鉴于

丙方逾期支付是因市政府对寸滩国际新城邮轮母港建设及规划方案提出了新政

策要求，致开发时间延期引起，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各方协商一致，免除丙

方的二期违约金。 

四、履行程序 

2025年 3月 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寸滩

港土地征收补偿款（二期）支付时序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签订征收补充协议事宜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签订征收补充协

议事宜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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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寸滩港土地征收补偿款（二期）支付时序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7日 


